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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有限资金的循环利用，是助学贷款 具 有 的 不 同 于 其 他 学 生 资 助 方 式 的 独 特 价 值。作 为 一 种

有效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方式，助学贷款已在全球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为实 施。我 国 助 学 贷 款 的 发 展 始

于１９８６年，在３０多年的政策演变历程中，助学贷款政策历经萌芽 与 初 创 期、成 长 与 发 展 期、成 熟 与 稳 定 期

三个阶段，表现出资助理念由关注公平到兼顾效益和激励、类型趋于多样化、政府职能由主要借助行政指令

转向依托财政手段、政策要点向有利于学生的方向不断调整等特点。未来一段时 间，完 善 助 学 贷 款 立 法 工

作，全面推进学生资助法治化建设；健全助学贷款育人机制，强化对大学生的诚信 教 育；优 化 高 校 贫 困 生 认

定方式，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应是我国助学贷款政策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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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包括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不断提高、高

等教育入学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政府公共资金的激烈竞争，由此导致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日益严峻

的财政压力。因此，如何拓展经费来源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关注的热点。

１９８６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布鲁斯·约翰斯通（Ｂｒｕｃｅ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提出了基于“受益者付费”原

则的成本分担理论。他认为，政府、社会、企业、学生、家庭等各方都从高等教育中获得了收益。因此，理
应共同承担相应的教育成本。对于学生及其家庭而言，支付学费是其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方式。
然而，全面收费的弊端显而易见，势必会加重经济困难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对学生入学带来不利影响，
并进一步考验高等教育公平。从教育公平的维度看，高收费必然要与高资助相伴随，如此贫困家庭学生

的入学方能得以保障。在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助学贷款作为一种有效的高等教育成本补

偿方式，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并付诸政策实践。

一、助学贷款在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中的独特价值

面对高等教育财政紧缩的现实困境，如果政府在税收上已尽全力，抑或虽然税收提高了但其他公共

事业更具竞争优势，导致这部分额外资金不能由政府或纳税人提供，同时家长所提供的资金也已达到他

们的最高限度，那么这部分用来维持大学运营或学生生活的额外资金只能靠学生自己的贷款。因此，助
学贷款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为高等教育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实质上为成本分担提供了“第三方支持”，并
且补充了来自学生家长和纳税人的收入。这样，有效的助学贷款计划成为高等教育重要而独特的资金

来源。假设学生贷款确实是补充而非代替了来自政府（或纳税人）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那么这部

分额外资金可带来以下种种好处：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增加额外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学生有更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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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选择；学生可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①。与助学金相比，助学贷款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政府投入，
但至少在理论上要比完全无须偿还的助学金划算得多。至少在限定的政府投入下，助学贷款比助学金

能够提供更多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
就学生个体而言，借助助学贷款以支付学费，能够给予年轻人依靠自身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机会。

从投资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之于个人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

增值可以为学生带来经济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为学生带来更多样的职业选择、更

强的职业满足感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等等。因此，这种投资对个人而言是非常值得的。尽管勤工助学

是一种受欢迎的资助方式，但政府、高校和企业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兼职机会决定了其难以成为学生资助

的主要方式。因而，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言，在父母无力承担或只能承担部分教育支出的情况下，
是否获得助学贷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大学。对于非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而言，助学贷款

并不影响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而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使其可以不依靠父母的支

持或无须通过勤工助学，借助助学贷款实现个人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助学贷款就成为一

种经济表达形式，是对“金钱消费的时间选择”。储蓄人所拥有的产品和服务超出了他们现在的需求，他
们作为出借人，愿意将这些剩余部分出借并获取利息。反过来，借用人现在的需求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

力，而他们在将来能够达到这种能力（即能够偿还）并愿意连本带息一并返还。通过这种方式，那些认为

自己将来能够获得高收入的学生可以通过借款来过上较高水准的生活。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助学贷款的政策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的是一种“免费＋助学金”的资助模式，上大学不仅免交学费，
而且可以获得人民助学金。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模式得以延续。助学金的普惠性导致其内在的激励性

不足，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为政府带来较为沉重的财政压力。１９８５年５月，中共中央

颁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改革的序幕，在学生资助领

域明确提出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同时规定高校可以招收少量自费生。自此，我国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进入新的改革调整期，助学贷款作为一种独立的资助方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来看，
助学贷款政策在我国历经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８年，为助学贷款政策的萌芽与初创期。在这一阶段，助学贷款政策从无

到有，开始逐步生成。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改革现行普通高等学校人

民助学金制度报告的通知》（１９８６年７月）②、《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实行贷款制度的办法》（１９８７
年７月）③、《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贷款偿还办法的补充通知》（１９９０年７月）④、《关于修改〈普

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实行贷款制度的办法〉部分条款的通知》（１９９３年９月）⑤以及《国家教委直属院

校本、专科学生贷款暂行办法》（１９９５年８月）⑥等多份重要政策文件，一方面取消了人民助学金，改为奖

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制度；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助学贷款的内容，包括提供利息补贴、毕业生贷款减免、
贷款额度、获贷比例等。在这一阶段，高校学生资助以奖学金为主，助学贷款仅作为一种辅助型资助方

式而存在，放贷规模较为有限。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６年，为助学贷款政 策 的 成 长 与 发 展 期。从１９９９年 开 始，教 育 部、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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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约翰斯通、帕玛拉·马库齐：《高等教育财政：国际视野中的成本分担》，沈红、李红桃、孙涛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 改 革 现 行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人 民 助 学 金 制 度 报 告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ａｗｘｐ．ｃｏｍ／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９７６５５８．ｈｔｍｌ，１９８６年７月８日。

国家教育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重新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的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实行

贷款制度的办法》的通知，ｈｔｔｐ：／／ｌａｗ．ｌａｗｔｉｍｅ．ｃｎ／ｄ５７２５９１５７７６８５．ｈｔｍｌ，１９８７年７月３１日。

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 生 贷 款 偿 还 办 法 的 补 充 通 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ｃｏｍ／ｎｅｗ／２０１３０９／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１３０９１１１４５９０３８９８５４１３５．ｓｈｔｍｌ，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

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修改〈普通高等学 校 本、专 科 学 生 实 行 贷 款 制 度 的 办 法〉部 分 条 款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
ｃｏｍ／ｆａｌｖｆａｇｕｉ／ｆｇ２２５９８／１７０２６７．ｓｈｔｍｌ，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４日。

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国家教委直属院 校 学 生 贷 款 办 法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ｃｏｍ／ｆａｌｖｆａｇｕｉ／ｆｇ２２５９８／１６５７６６．ｓｈｔｍｌ，

１９９５年８月７日。



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出台《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１９９９年５月）①以及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４年６月）②等重要文件，一方面，将助学贷款

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八城市拓展到全国，经办银行由工行扩大至国有四大

银行；另一方面，针对业已出现的贷款违约风险，新政策引入风险补偿金机制，有效降低了银行发放助学

贷款的风险。在这一阶段，助学贷款成为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主体方式，政策内容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

和完善。
第三阶段自２００７年至今，为助学贷款政策的成熟与稳定期。在这一时期，教育部、财政部、银监会、

国家开发银行等部门联合颁发了多个文件，包括《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的通

知》（２００７年８月）③、《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２００８年９月）④、《关于调整完善国家

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２０１４年７月）⑤、《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５年７
月）⑥、《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２０２０年７月）⑦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

贷款政策的通知》（２０２１年９月）⑧。一方面推动了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从试点成功到全国范围

内的广泛实施，使之与商行校园地助学贷款并行成为全国范围内最主要的两种助学贷款类型，极大地增

加了经济困难学生获取助学贷款的机会；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条款，包括提高生均贷

款额度、延长还款年限等，在政策细节上更加考虑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从而标志着我国国家助学贷款

政策步入成熟期。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助学贷款的政策演变特点

在我国，助学贷款伴随着学生资助体系内部的变化和免费政策的终结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民助

学金的退出使得助学贷款得以进入学生资助体系，以替代助学金满足学生的日常生活所需；另一方面，
全面收费之后学费标准的提高使得国家助学贷款迅速成为学生资助的主体方式，以保障低收入家庭学

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在此过程中，助学贷款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并呈现出独特的

政策演变特点。
（一）助学贷款理念由关注公平到兼顾效益和激励

助学贷款的实施，首先是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进入大学，这是政策本身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

１９８６年助学贷款开始酝酿并于１９８７年实施以来，教育公平始终是助学贷款政策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同时，助学贷款就其本身而言，是为了将有限的资金放贷给学生，通过学生毕业后的还款实现资金的可

循环使用，从而使更多的学生受益。因此，相对于无须偿还的奖助学金资助更具经济效益。除了具有较

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助学贷款同样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诸如帮助贫困生顺利入学、实现高等教育规模

扩张、保障高校财务状况稳定以及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能力等。然而，助学贷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达成有赖于充足的放贷和有效的回收作为保障，需要科学完善的制度设计和高效有力的推进措施，需要

政府、银行、高校和学生等利益相关主体的紧密协作。自１９９９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历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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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 政 部：《关 于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的 管 理 规 定（试 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ｃｏｍ／ｆａｌｖｆａｇｕｉ／ｆｇ２２５９８／

３０２４９．ｓｈｔｍｌ，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３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 银 行 银 监 会：《关 于 进 一 步 完 善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工 作 若 干 意 见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０５－０８／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９４１．ｈｔｍ，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２日。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ｏｖ．ｃｎ／ｍｓｂｗ／ｊｙｌｙｂｗ／ｊｙｊｃｙｚｃ／１８８６４．ｈｔｍ，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

财政部、教育部、银监会：《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ｍｏｅ／ｓ７５０５／２００９０７／４９８７２．ｈｔｍｌ，２００８年９月９日。
《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 关 政 策 措 施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ｊｋ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ｂｕ／２０１４０７／ｔ２０１４０７２４＿

１１１７６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８日。
《关于 完 善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政 策 的 若 干 意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ｂｕ／２０１５０７／ｔ２０１５０７１６＿

１３３０６６３．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３日。

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 调 整 完 善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有 关 政 策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

Ａ０５／ｓ７５０５／２０２００７／ｔ２０２００７２１＿４７４０４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 学 贷 款 政 策 的 通 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ｍｏｅ＿１７７７／ｍｏｅ＿１７７９／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２１＿

５８８９２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



２００４年新机制的颁布和２００７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实施，形成了商行校园地国家助

学贷款与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国家助学贷款两种现行最主要的助学贷款模式，助学贷款政策总体上趋于

稳定。此外，国家通过贷款代偿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政策引导高层次人才扎根国家基层建设和艰苦

行业，有效发挥了助 学 贷 款 的 政 策 激 励 作 用，促 进 了 人 才 由 发 达 地 区 向 中 西 部 偏 远 基 层 地 区 的 有 序

流动①。
（二）助学贷款类型趋于多样化

政策实施初期，助学贷款属于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由高校负责发放和回收。由于放贷规模较小，
助学贷款仅仅作为奖学金的一个补充而存在。１９９９年，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开始实施，生

成了一直持续至今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由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负责发放，政府给予财政

贴息。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助学贷款中惜贷现象成为一种经常性行为，导致助学贷款供给不足。
在这一背景下，２００７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介入助学贷款领域，推出了由符合条件的贫困生在户籍所在

县（市、区）申请与办理且由政府提供贴息和风险补偿金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此外，部分省市还实施

了其他类型的助学贷款项目，包括安徽、福建、四川、浙江、辽宁、河北等省份实施的农村信用社生源地贷

款，河南、贵州、吉林、河北、湖南、广东等省份实施的国开行校园地贷款，以及上海、北京为考到外省市高

校就读的本地学生提供的商行生源地贷款等，成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重要补充②。自此，以国开行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商行校园地助学贷款为主体，以农村信用社生源地贷款、国开行校园地贷款和商行

生源地贷款为补充的多类型助学贷款体系业已形成，满足了不同地区、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
推动了助学贷款政策走向成熟与稳定。

（三）政府职能由主要借助行政指令转向依托财政手段

政府作为助学贷款的发起方和参与方，其职能变化对于政策的运行效果具有莫大的影响。从１９８６
年助学贷款开始酝酿到１９９９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其间政府不仅作为助学贷款的政策制定者，而

且为贷款提供了持续的本金来源。１９９７年之前，我国高校尚未全面收费，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助学

贷款仅仅作为奖学金的一个重要补充，政策修订以及实施的力度都较为有限。１９９９年，国家助学贷款

开始实施，政府职能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从政府直接提供贷款本金改为指定商业银行放贷，后改为招投

标确定经办银行，政府仅提供利息补贴。然而，政府的退出导致银行风险过大，出现大面积的惜贷现象，
助学贷款发展一度步入困境。对此，２００４年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出台，提出实施风险补偿金以化解银

行的贷款拖欠风险，由政府和高校各承担一半。风险补偿金尽管部分解决了贷款风险的难题，但依然不

能保证银行从中获利，因为助学贷款具有单笔贷款额度低、人数多、手续繁杂等特点而带来高昂的管理

成本，如果不能保证高利息，则银行很难盈利，而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利率不得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档次基准利率，因而经办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提供足额的资金贷款给学生。２００７年，国家开发银行

进入助学贷款市场，在国家层面推出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样为在读学生提供贷款

贴息并向国开行支付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因此，助学贷款政策变迁中政府的职能更多地从依赖行政指

令转向借助财政手段，以此提高政策的整体实施效益。
（四）政策要点向有利于学生的方向不断调整

助学贷款的政策要点包括贷款资格确定、资金来源、贷款发放、贷款额度、风险承担、补贴方式、还贷

期限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助学贷款的实施过程中，贷款资格始终指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群体，贷款资

格的确定由高校认定到银行依据学生家庭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以及本人对家庭经

济困难情况的说明确定贷款资格，后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确认。
本金来源开始由政府承担，后于１９９９年开始转为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发放由

高校负责到银行直接放贷给学生。贷款额度由政策实施之初的本专科生３００元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０００元，
再到２０１４年调整到８０００元，后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２　０００元，额度越来越充足。贷款风险由开始的政府承担，
到１９９９年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必须具有经办银行认可的担保人提供担保，再到２００４年新机制后银

·２７·

①

②

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取得重大 成 效，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ｊｙｂ＿ｘｗｆｂ／ｘｗ＿ｆｂｈ／ｍｏｅ＿２０６９／ｘｗｆｂｈ＿２０１７ｎ／ｘｗｆｂ＿２０１７０９０６／

ｓｆｃｌ＿２０１７０９０６／２０１７０９／ｔ２０１７０９０６＿３１３４９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９月６日。

孙涛：《国家助学贷款的政府财政干预》，《江苏高教》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４５—４８页。



行和高校通过风险补偿金的方式分担贷款风险。补贴方式主要体现为利息补贴，由学生和政府各负担

５０％改为学生在校期间由政府贴息、毕业后自己支付利息的方式。还贷期限由最早的毕业后还清到毕

业后６—１０年内（商行国家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６年、最长不超过１０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为

学制加１０年、最长不超过１４年）还清，后于２０１５年延长至毕业后１３年内（贷款期限为学制加１３年、最
长不超过２０年）还清，直至２０２０年调整为学制加１５年、最长不超过２２年，还本宽限期从毕业即还、毕

业后３年不断延长至５年整。总体而言，我国助学贷款政策调整始终致力于向满足贫困学生经济需求、
减轻学生还款负担的方向完善，这也体现出我国助学贷款政策扶贫助困的特点和优势。

四、我国助学贷款政策发展的未来走向

从１９８６年助学贷款开 始 酝 酿，经 过１９９９年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政 策 出 台、２００４年 新 机 制 的 颁 布 以 及

２００７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实施，助学贷款逐步走向完善且成为我国学生资助体系的主体方式，从

而有效保障了经济困难学生的顺利入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有力支撑。在未来一段

时间，我国助学贷款政策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一）完善助学贷款立法工作，全面推进学生资助法治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助学贷款在我国从无到有，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的主体方式之一。在这一过

程中，政策驱动成为我国助学贷款发展的根本所在。自１９８６年以来，持续的政策变迁推动了助学贷款

制度从稚嫩中走向成熟，展现出政策推动兼具灵活性和高效性的内在优势。然而，在３０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立法缺失始终是困扰我国助学贷款发展的重要掣肘。相对于政策，法律的优势在于极强的权威性

和极高的稳定性，我国助学贷款运行过程中呈现出一波三折、步履蹒跚的发展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立

法的缺失，使得政府、银行、学生、高校等利益相关主体的权益和责任难以明确和有效落实，最终导致政

策变动趋于频繁。因此，从国家助学贷款事业长远发展考虑，更好地保障贫困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公平，推进助学贷款立法成为最具现实意义的路径选择。就目前已具备的条件看，宪法、教育法以及高

等教育法对于助学贷款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为助学贷款立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立法依据；改革开放以

来的政策演进历程为助学贷款立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依据；依法治

国进程的推进与公民教育法治意识的增强，为助学贷款立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从可行性的角度

考虑，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高等教育法的立法经验，在历次修订中将助学贷款作为重要内容呈现在法律条

款中。譬如，我国在修订教育法或高等教育法的过程中，应充实助学贷款的相关内容并使之具体化，明

确政府、银行、学生、高校等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既避免了专门立法的繁杂程序，又保障了

助学贷款事业的有法可依①。
（二）健全助学贷款育人机制，强化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助学贷款的实施目的，是以经济方式帮助大学生顺利入学，进而通过深化育人机制，使受助学生成

长成才。从这一意义上讲，育人是助学贷款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助学贷款生命力和价值的集中体现。在

育人层面，国家助学贷款之于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诚信教育上。由于大学生并非经济独立的个体，缺
乏抵押或质押的资产，学生唯有凭借个人的信用状况作为隐性担保，据此向银行申请所需的助学贷款。
然而，学生的个人信用难以查证，一旦发生恶意拖欠，银行必将遭受本金损失，进而导致助学贷款运转不

畅。因而，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不仅事关学生个人道德素质的培育，更关乎国家助学贷款能否良性

发展。从国家层面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个人征信系统，借贷者一旦发生还款违约，将会产

生信用不良记录，进而影响借贷者后续与银行的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信贷业务往来。孔子曾说

过，“人无信不立”。从古至今，诚信都是为人的最基本道德准则。为此，在推进助学贷款工作的过程中，
高校应重视对学生开展诚信教育：贷前对学生进行诚信宣传，保证学生提交的信息准确无误，通过合理

的贫困生认定方式将助学贷款发放给真正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日常教学和课后主题活动中贯穿诚信教

育内容，使学生更加明确诚信乃立人、立业之本；毕业前组织借贷学生做好还款确认工作，进一步对学生

进行“重合同守信用”的还款教育，真正使“诚信立身”成为学生的自律心态和内在的道德力量，从而增强

学生的还贷责任感和使命感。

·３７·
① 孙涛：《学生贷款的政府职能研究———多国比较的视角》，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４—１２６页。



（三）优化高校贫困生认定方式，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

贫困生认定是学生资助工作的前置和重要环节，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生资助的公平性，是
学生资助精准实施的重要前提。然而，从国际视野看，贫困生认定在技术层面上难以做到绝对准确，因

为基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贫困生认定需要满足多个条件，包括自愿申报收入的文化传统、约定俗成的

财产分类指标评估体系、对家庭申报信息进行抽样核查的机制以及对弄虚作假者的严厉惩治措施等①，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困难。即便难以做到绝对准确，我们仍然需要对贫困生认定进行科学合理的设

计，最大限度地提高资助工作的精准性，以筛选真正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资助。当前，我国高校作为贫

困生认定的主体，主要依据学生提交的贫困证明，由辅导员在班级评议的基础上筛选贫困生。这种认定

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在缺失税务部门参与的前提下，由基层政府开具的贫困证明就其可靠性而

言存在疑问，因为学生的真实家庭经济状况难以查证；另一方面，班级评议存在伦理缺陷，容易给部分贫

困生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进而伤害其人格尊严。随着我国收入申报制度的完善，税务部门参与贫困生

认定已具备可行性；同时，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在开具贫困证明方面的责任，以增强贫困证明的可信度。
因此，合理的贫困生认定需要基层政府（乡镇政府、城市社区）、高校、班级评议委员会和税务机构等主体

的多重参与和分工协作，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应注意维护贫困生的个人隐私和尊严，进而在实现资助精准

性的同时保障资助工作伦理层面上的合理性。
总体而言，作为高校学生资助的主体方式之一，助学贷款的核心价值在于扶贫助困，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从而保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相对于奖助学金等资助方式，助学贷款凭借其

可回收再投入循环的优势而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自１９８６年

至今３０多年的政策演变历程中，我国助学贷款政策表现出资助理念由关注公平到兼顾效益和激励、类

型趋于多样化、政府职能由主要借助行政指令转向依托财政手段、政策要点向有利于学生的方向不断调

整等特点。未来一段时间，完善助学贷款立法、全面推进学生资助法治化建设，健全助学贷款育人机制、
强化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优化高校贫困生认定方式、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应是我国助学贷款政

策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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